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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筆撥款資助模式及推行特別一次過撥款的回應 
 

 
必須跟進 2005 年 11月 8日特別會議 
1. 立法會福利事務委員會在 2005 年 11月 8日召開特別會議討論有關特別一次

過撥款及其他配套措施，可惜事隔四個半月，政府完全未有跟進該會議中提

出的事項，亦未有履行其作出的承諾，只是繼續與申請特別一次過撥款的受

資助機構討價還價，盡量壓低有財政困難的機構的申請金額，甚至直接或間

接要求機構停止按年資調整員工薪酬，忽略資源短缺對機構維持服務質素及

保留有經驗及有質素員工的困難。社協對此十分失望，並重申即使政府提供

特別一次過撥款後及要求機構負起對定影員工的合約承諾，政府仍然有責任

履行其於 2000 年推行整筆撥款資助模式時對定影員工的承擔。 
 
2. 在上述 11月 8日的會議中，政府代表承諾就其計劃調低基準撥款一事向立

法會作出回應，但迄今仍未執行，社協要求立法會積極跟進。 
 

[以下撮錄自 11月 8日的會議紀要： 
16. …… 至於政府當局調整資助有否違反對參加整筆撥款津助計劃的

非政府機構的合約責任，社會福利署署長答允在會後作出回應。 
 
17. ……蔡先生表示，他今年曾兩度向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提到基準計

算方法的同一問題。政府當局一再答覆，會根據2003年10月21日會
議所陳述的方法進行計算。鑒於社會福利署署長在上文第14(b)段
所作的答覆與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的說法剛好相反，蔡先生詢問哪

個說法才是正確。社會福利署署長回應，他會在會議後以書面回應

蔡先生提出的問題。  ﹝節錄完﹞] 

 
單方面削減基準資助額  影響深遠 
 
3. 社會福利署在 2000 年推行整筆撥款資助制度前，受資助機構所得到的撥款

總額的薪酬部分，約等於所有受資助服務單位的認可編制中位工資的 98%。
當時政府與受資助機構同意以認可編制中位工資作為日後整筆撥款資助制

度的薪酬基準資助額，希望機構有足夠資源支付日後所有員工的薪酬，有關

承諾並記錄於整筆撥款津貼守冊﹝2000 年 10月第二版﹞內。 
 



4. 然而，在推行整筆撥款資助制度五年來，社福界已普遍發現上述薪酬基準資

助額對於部分需要聘用較多專業員工的服務，例如家庭輔導服務及青少年服

務，並不敷應用。不少人士曾建議政府對整筆撥款資助制度作出檢討，並研

究應否調高薪酬基準資助額的水平。但政府一直沒有作出有關檢討，社會福

利署更在去年 8月發給受資助機構有關申請特別一次過撥款的通告內，首次
指出機構日後只可獲得上述薪酬基準資助額的 90.7%，而非全數薪酬基準資

助額，該 9.3%的差額則是由於過去幾年資源增值及削資的結果。 
 
5. 社協代表已在去年 11月 8日立法會福利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中指出，前任

及現任社會福利署署長均曾於2003年及2005年明確重申資源增值計劃及節
約的措施不會對基準造成影響。 

 
6. 政府今次單方面削減對受資助機構的撥款不但影響社會服務的質和量，亦會

影響非政府機構社會福利從業員的薪酬水平﹝事實上，大部份新入職員工的

薪酬已經顯著下降)，加上工作環境要求日高，社會問題日趨複雜，工作條
件的下降結果將更難吸引高質素的學生修讀社會工作課程。經驗同工的流失

更令本會憂慮專業經驗斷層，最终影響需要使用服務的受眾。此外，由於日

後公務員薪酬可能要與市場掛鈎，政府公務員編制中社會工作者及其他社會

福利從業員的薪酬亦可能因為受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下降而相應減低。 
 
7. 非政府機構接納整筆撥款資助制度，是建基於有關津貼守冊的內容，政府實

不能單方面作出修改。社協再次呼籲政府尊重及遵守合約精神，履行其與機

構的合約承諾，給予機構按合約應得的十足基準撥款。若政府拒絕作出承

諾，我們要求立法會能積極及即時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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